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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24363.htm 商务部关于委托国家

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和国际货物运输代

理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商资函〔2005〕102号）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

，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、上海、

金桥出口加工区、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、宁波大榭开发区、

苏州工业园区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

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

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5〕15号），进一步提高国家

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，按照国务院关于

简化行政审批的要求，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，提高审批效率

，根据《商务部关于委托地方部门审核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

通知》（商资函〔2005〕94号）和《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

代理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令2005年第19号）的有关精神，经

研究决定，现将委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审核外商

投资商业企业、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委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根据《商务部关于委托

地方部门审核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以及相

关外商投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审批外商投资商业企

业的设立及其变更，颁发批准证书，并报商务部备案，同时

抄报省级商务部门备案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于

审批商业企业涉及区外的商业企业网点时，应征求网点所在



地省级商务部门关于网点规划的审批意见。 二、外商投资经

营国际快递业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由商务部审批和管理。

外商投资经营其他业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，其设立及变更

、颁发批准证书，委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根据《

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以及外商

投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负责审批，并报商务部备案。 

三、上述行业除须由商务部委托审批的内容外，外商投资的

其他事项仍按照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》、《外商投

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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